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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为 94.32 亿元。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光电”或“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7月 31 日、8月 13 日、8月 27 日、9月 10 日、9月 26 日披露了

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进展情况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2、2024-038、

2024-053、2024-058、2024-064、2024-066。前述公告中索引的公告编号均为公

司此前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公告之编号）。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29 日、12 月 30 日、2025

年 1 月 21 日、2 月 28 日、3 月 31 日、4 月 29 日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网站

（www.neeq.com.cn）披露了《2024-069-旭电 A5-关于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进展情况的公告》《2024-070-旭电 A5-关于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进展

情况的公告》《2024-079-旭电-关于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进展情况的公告》

《2025-006-旭电-关于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进展情况的公告》《2025-011-

旭电-关于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进展情况的公告》《2025-014-旭电-关于

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进展情况的公告》《2025-018-旭电-关于控股股东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进展情况的公告》。

一、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存在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集团”）非经营性占

用公司资金情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东旭集团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共

计 95.95 亿元。公司聘请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 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并就资金占用情况出具

了《关于对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4）第 105011 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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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河北监管局下发的《河北证监局关于对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旭集团有

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2024]20 号）。河北证监局决定

对东旭光电、东旭集团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要求公司采取积极措施清

收被占用的资金，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要求东旭集团应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积极筹措偿还占用资金。

二、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在持续督促东旭集团及其相关方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偿还占用资金，

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同时公司在努力改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以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截至 2025 年 6 月 26

日，东旭集团已经归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16,282.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东旭集团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共计 94.32 亿元。

三、风险提示

2025 年 6 月 6 日，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证监会河北

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1 号、2号），河北证监局对公司、

控股股东东旭集团及相关当事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

及相关主体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5-023-旭电-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四、其他说明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提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06 月 26 日


